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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出台伤害（产品伤害）监测实施方案
为了防控质量安全风险，及时预警区域性、行业性、系统性质量风险，预防和化解重大质量安全隐患，完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制度，探索开展质量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和产品质量伤害监测，增强质量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，我市质监部门联合卫生部门，探索产品质量伤害监测工作并出台了《东莞市伤害（产品伤害）监测实施方案》，通过开展产品伤害监测试点工作，探索建立以医院为基础的产品伤害综合监测系统，为了解我市产品伤害情况提供基础性数据，利用产品伤害数据及信息，分析区域产品质量和安全状况，为政府提出干预措施、为制定相关政策、评价伤害干预效果提供依据。
据悉，我市已成立产品伤害监测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市慢性病防治院。市慢性病防治院负责制订方案、组织实施、技术指导培训和督导检查等工作。市人民医院、太平人民医院和常平医院作为监测哨点医院，负责落实本单位伤害监测工作的组织管理、技术培训和质量控制，协调及指导医院内各科室的伤害监测工作，同时根据各自医院的特点，制定适合本医院的伤害就诊报告模式。此项产品质量伤害监测工作将于2014年1月1日正式启动，全面开展伤害病例的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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